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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李松泽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了《职工代表大会监事选举决定》，同意选举彭文红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

历附后），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李松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公司对

李松泽先生担任职工监事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附：简历

彭文红：女，

３７

岁，大学专科。 自

２００６

年起至今一直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财务部任

职；现任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同时兼任重庆睃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３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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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南充市顺庆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的通知

【南顺经科（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日上”）于近日收

到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工业集中区建设指挥部企业发展扶持资金共计

１７

，

８０３

，

２６４．００

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将该部分政府补贴资金计入公司当期损益。详情如下：

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均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由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

汽车轮圈，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零售汽车零部件，销售建筑材料；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制

造建筑钢结构工程系统，制造彩色钢板、钢构件、电动卷门等配套产品。 （以上经营范围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商品技术除外）。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收到该笔专项资金。 此专项资金将对

２０１２

年利润产生

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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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４６．３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１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是相关股东在

２００８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

２００８

年，公司（当时名为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换股吸收合并中山公

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原控股股东，下称“公用集团”）并新增股份收购五家

乡镇供水公司供水主业资产方式（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实现公司原控股

股东公用集团包括水务资产的整体上市及中山市乡镇供水资产的注入，提升了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基本解决了公司与公用集团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问题，提高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具体进程简述如下：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定向增发收购乡镇供水资产预案》。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签发《关于中山公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中府办复［

２００７

］

２５３

号），批准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关于核准公司拟吸收合并

公用集团资产评估项目的批复》（中府国资［

２００７

］

２７７

号），核准本次吸收合并

涉及的公用集团资产评估项目。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新增股份收购供水资产方案。

（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与公用集团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书》，本公

司拟换股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其在吸收合并基准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全部资

产、负债、权益及业务均并入本公司。 按本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４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８．１５

元折股，公用集团的注册资本总计转换为公司股份

的数量为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股，占本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公用集团暨新增股份收

购供水资产交易完成后总股本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

股的

６１．８４％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

后，公用集团的法人资格因合并而注销。

（

６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与五家乡镇供水公司分别签署了《资产认

购股份协议书》，向五家乡镇供水公司新增股份收购其拥有的供水主业资产。

按本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４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８．１５

元折股，五

家公司共认购本公司

６８

，

０７１

，

１４１

股，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公用集团暨新增股

份收购供水资产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

股的

１１．３６％

。

（

７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新增股份收购供水资产方案，批准了本

次交易。

（

８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资委的《关于核准中山公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有关问题

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５５６

号），批复本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定向增发

完成后，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汇集团”）代替公用集团成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

９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分别以中府复〔

２００８

〕

２

号、

３

号、

４

号、

５

号、

６

号文件批复同意五家乡镇水厂以其供水主业资产认购公司新增股

份的行为。

（

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的《关于核准中山公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５８４

号），核准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基准日后收回的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代垫股份由中汇

集团持有。

２

、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批准了本次交易。

３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实施日期

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交割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自资产交割日起，公司

承接公用集团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义务、权益、业务等及五家乡镇供水公司

的资产。 换股及新增股份数量：

４３８

，

４５７

，

０６７

股，换股及新增股份价格：每股

８．１５

元（按本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４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８．１５

元

折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公司新增股份

４３８

，

４５７

，

０６７

股上市，股份性质均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３

年，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应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中山中汇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对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股份

，

承诺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

。

２

、

承接公用集团的股改特别承诺

（

１

）

在法定的

禁售期期满后

，

中汇集团只有在任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

（

公司全天停牌的

，

该日不计入

。

５

个交易日

）

公司二

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达到

５

元

（

若此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

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

息处理

）

以上时

，

中汇集团向交易所提出申请

，

解除相

关股份的锁定限制后方可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

如果未来中

汇集团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

，

该等股票的上市

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

中汇集团如有违反承诺

卖出原非流通股的交易

，

卖出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归全

体股东所有

。 （

２

）

对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

东

，

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

中汇集团

将先行代为垫付

，

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９

，

１８３

，

５１４

股

。

代为垫付后

，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中汇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对

价

，

或者取得中汇集团的同意

，

并由公司向深交所提

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

３

）

若公司发生下列情

况之一

，

则触发追加送股安排条件

：

ａ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

净利润低于

１

，

７３２

万元

（

２００４

年度净利润的

１５０％

）；

ｂ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

；

ｃ

、

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含本日

）

之前未能公告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告

，

如遇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

当上述追

加送股安排条件触发时

，

中汇集团将向追加送股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执行追

加送股安排

，

追加送股总数为

４

，

６５８

，

７４３

股

。 （

４

）

为

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

，

激励管理层的积极

性

，

使管理层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统一

，

中汇集团同

意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制订管理

层股权激励计划

。 （

５

）

中汇集团承担与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的所有费用

。

１

、

对重大资产重组获

得股份的承诺已履行

完毕

；

２

、

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后

，

中汇集团

承接了公用集团的股

改特别承诺

。

第

（

１

）

点承诺中已经出现连

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

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

达到

５

元

（

若此间有派

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 本等事项

，

则

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

息处理

，

该价格经过

除权除息后调整的为

４．７７

元

）

以上

，

故中汇

集团可以申请解除限

售

；

第

（

２

）

点承诺已经

履行完毕

；

第

（

３

）

点承

诺中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

为

２

，

１８５

万元

，

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披露年度报告

，

故未

触及追加送股条件

；

第

（

４

）

点承诺

，

中汇集

团与公司正积极探讨

适合公司实际情况的

管理层股权激励方

案

；

第

（

５

）

点承诺已经

履行完毕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应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日期实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鉴于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关于推出股权激励

计划的承诺暂未履行，故本次中汇集团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股，即该

公司在重大重组中获得的限售流通股数的

７５％

。 因此， 本次中山中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合计为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４６．３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中山中汇投

资集团有 限

公司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７５ １２３．０４ ４６．３８ ０

合 计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７５ １２３．０４ ４６．３８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６１．８４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９２

，

５９６

，

４８２ １５．４６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

，

８２９

，

９４３ ０．４７ ０ ２

，

８２９

，

９４３ ０．４７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３７３

，

２１５

，

８６９ ６２．３１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９５

，

４２６

，

４２５ １５．９３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５

，

７７１

，

２２０ ３７．６９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５０３

，

５６０

，

６６４ ８４．０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２２５

，

７７１

，

２２０ ３７．６９ ＋２７７

，

７８９

，

４４４ ５０３

，

５６０

，

６６４ ８４．０７

三

、

股份总数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中山中汇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０ ０ ２

，

４４６

，

０１８ ０．４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６１．８４

注

１

合计

０ ０ ２

，

４４６

，

０１８ ０．４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６１．８４

注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资委的《关于核准中山公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有关问题

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５５６

号），批复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定向增发完

成后（详见本公告中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部分），中汇集团代替公用集团成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限售股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收回股改代垫股

份

１

，

７３２

，

３８７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收回代垫股份

６１４

，

５２７

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收回代垫股份

７７

，

２２７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收回代垫股份

２１

，

８７７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５ ５

，

６９８

，

９５９ ２．５３

２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６８６ ２９

，

４３１

，

３５１ １３．０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２１ ５

，

９５２

，

０４２ ２．６４

４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２８ ４

，

４５８

，

４３９ ０．７４

５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４２ ３４２

，

５８１ ０．０５７

６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５ ６８

，

０７１

，

１４１ １１．３６

７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９ ９７

，

０５３ ０．０１６

六、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是

√

否；

控股股东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控股股东计划未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

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控股股东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

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

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七、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

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

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４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临工

桥箱”）为非关联公司潍坊帅克机械有限公司、潍坊顺福昌橡塑有限公司、山

东天宝化工有限公司、山东美丽石材有限公司、平邑中兴建材有限公司的银

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分别提供担保。 同时，上述担保对象也为山东临工桥

箱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供了反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东临

工桥箱对外担保具体明细如下：

担保对象 贷款金融机构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担保合同签署日

期

审议批准的

担保额度

（

万元

）

担保借款

金额

（

万

元

）

实际担保金

额

（

万元

）

潍坊帅克机

械有限公司

潍坊商业银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３．１７－２０１２．３．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８．８０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潍坊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３．５－２０１２．３．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７．６０

中国光大银行

青岛城阳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４．２５－２０１２．４．２５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８６２．０８

恒丰银行青岛

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８．２４－２０１２．７．２７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７．６０

潍坊顺福昌

橡塑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潍坊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７．２９－２０１２．７．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１５５．２０

山东天宝化

工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平邑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５．３－２０１２．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８．８０

中国农业银行

平邑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８．１５－２０１２．２．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８６２．０８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临沂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８．２９－２０１２．５．２５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７．６０

中国银行平邑

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１２．２．２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８．８０

深圳发展银行

济南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７．１４－２０１２．１．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０８．２０

山东美丽石

材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平邑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４．１３－２０１２．４．２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６００ ６００ ３２３．２８

中国建设银行

平邑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７．２７－２０１２．２．１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１，０００ １１．６２ ６．２６

平邑中兴建

材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青岛

南京路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２．２８－２０１２．１．２８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７．６０

莱商银行临沂

平邑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２０１１．４．２９－２０１２．４．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８００ ８００ ４３１．０４

合计

－ － － ２２，１００ ２１，１１１．６２ １１，３７４．９４

注：实际担保金额为山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乘以

公司持有其的股份比例

５３．８８％

计算得出。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潍坊帅克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法定代表人：汤承龙

注册地址：潍坊市坊子区凤凰大街与油南路交叉口东

５０

米路北

注册资本：

１

，

３７１．４３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加工；生产、销售：防盗门、防火门，木门，农机配件，

离合器；汽车配件，工程车配件，

２０

马力以上拖拉机，收割机，电动车；销售：五

金工具，钢材，木材，建材，装饰材料，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货物进出

口。

主要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

３６

，

９９５．０８

万元， 总负债为

２１

，

６０５．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

，

３８９．５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８．４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２９

，

７０７．６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４

，

３６０．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３

，

７７２．３３

万元。 （以

上数据经潍坊信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潍坊顺福昌橡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法定代表人：郭延顺

注册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化龙镇政府驻地

注册资本：

２４８．０７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密封条、橡胶件、汽车橡胶装饰件、轮胎、橡胶

履带、钢圈；销售：化工原料、塑料原料。

主要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５

，

５７２．０６

万元， 总负债为

５４

，

０８２．７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１

，

４８９．３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１．２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１２０

，

６８１．８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８

，

１０６．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６

，

０７９．７７

万元。 （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３

、山东天宝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法定代表人：李治国

注册地址：山东省平邑县城蒙阳路南

注册资本：

２

，

０９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膨化硝铵炸药、其他类铵油炸药、乳化炸药、震源药柱、

矿岩破碎器材、中继起爆具、导爆管雷管、工业导火索、塑料导爆管（凭生产许

可经营）。

主要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

４３

，

７５３．４０

万元， 总负债为

２１

，

３８６．９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３

，

３６６．４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８８％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３１

，

９４８．１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７

，

３３８．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６

，

３４６．７０

万元。（以上数

据经平邑沂蒙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４

、山东美丽石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９

日

法定代表人：邢美丽

注册地址：山东省平邑县城

３２７

国道东，新安村西北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石材、异型材、建筑材料

主要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

，

７０８．１６

万元， 总负债为

３

，

２９３．４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４１４．７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０．７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１３

，

８１５．８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９２８．９９

万元，净利润

６９６．７５

万元。（以上数据经

山东泓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５

、平邑中兴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

法定代表人：王开学

注册地址：山东省平邑县工业园区创业路北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及相关配套产品，装饰维修材料销售，天花板、石

膏粉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

主要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

２３

，

２９９．２０

万元， 总负债为

８

，

３５４．７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

，

９４４．４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５．８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３４

，

７７３．８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４

，

０７３．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５４．８４

万元。（以

上数据经平邑沂蒙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与上述被担保人均无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山东临工桥箱与非关联公司潍坊帅克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顺福昌橡塑有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有限公司、山东美丽石材有限公司、

平邑中兴建材有限公司分别进行互相担保，有利于促进山东临工桥箱正常生

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山东临工桥箱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２１

，

１１１．６２

万

元，公司持有山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

５３．８８％

股权，因此，公司实际对

外担保余额为

１１

，

３７４．９４

万元， 占公司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１１％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３

，

３０３

，

０８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３

，

３０３

，

０８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５１

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６０

米林县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２７７

黄启均

４ ００＊＊＊＊＊３５３

关锡源

５ ０１＊＊＊＊＊３７９

黄文枝

６ ０１＊＊＊＊＊５１５

邓新华

７ ０１＊＊＊＊＊３５１

李家康

８ ０１＊＊＊＊＊８７４

潘权枝

９ ０１＊＊＊＊＊１１７

杨建辉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变动前股本 本次送红股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６２２

，

９９２ １

，

１６２

，

２９９ ０ １２

，

７８５

，

２９１ ５．２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１

，

６２２

，

９９２ １

，

１６２

，

２９９ ０ １２

，

７８５

，

２９１ ５．２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１

，

６８０

，

０８８ ２１

，

１６８

，

００９ ０ ２３２

，

８４８

，

０９７ ９４．７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１

，

６８０

，

０８８ ２１

，

１６８

，

００９ ０ ２３２

，

８４８

，

０９７ ９４．７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３

，

３０３

，

０８０ ２２

，

３３０

，

３０８ ０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１

号

咨询联系人：吴刚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

转

８６１１

、

８６１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９８８８

转

８６１３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２

年五一假期前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６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鹏华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

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和证券交易所关于休假

、

休市的

规定以及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Ａ

级和

Ｂ

级

）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

我公司决

定对本基金五一假期前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货币

Ａ

级 鹏华货币

Ｂ

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０６０６ １６０６０９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和证券交易所关于休假、休市的规

定以及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Ａ

级和

Ｂ

级，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决定对本基金五一假期前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做如下安排：

１

、 本基金的所有代销机构及直销网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４

月

２７

日暂停所有渠道办理

本基金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及其他基金转入本基金的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的赎回

业务以及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上述暂停的申购业务（包括定期定额申购）及

转换转入业务，我公司可根据具体情况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条的有关规定：“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投

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交易时间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任一途径进行查询或咨询：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３

、本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上海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

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杭州银行、兴业银

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银行、广州银行、南京银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证

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华

泰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东吴证券、齐鲁证

券、光大证券、东莞证券、宏源证券、安信证券、财富证券、财通证券、万联证券、广州证券、江

海证券、方正证券、华西证券、爱建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东兴证券、天相投顾、厦门证

券、金元证券、中投证券、华林证券、华宝证券、国元证券、国都证券、民生证券、第一创业、国

盛证券、西部证券、东方证券、华安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国金证券、东海证

券、中航证券、华龙证券、日信证券、红塔证券、浙商证券、世纪证券、国联证券、银泰证券、中

山证券、财达证券、国海证券、五矿证券等销售网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２年０４月１８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汉盛封闭

基金主代码

５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

》、《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４１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８２

，

２０１

，

２５６．４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７３

，

９８１

，

１３０．８１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３７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年度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全年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分配收益的

９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可分配收益为

８２

，

２０１

，

２５６．４６

元。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且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应分配收益为

７３

，

９８１

，

１３０．８１

元。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金额为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度可分配收益的

９０．０２％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

场内

）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

，

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

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６

：

００

前将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款及代理发

放红利的手续费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定

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相应款项后，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闭市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款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

司。 投资者可在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

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

资风险。

咨询方式：

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

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１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宏达股份或公司）将进行境外矿业公司

股权收购的重大商务谈判，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宏达股份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停牌。

宏达股份董事会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项，并于股

票停牌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宏达股份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获得

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次

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草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随后公司将激励

草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并就上述事

项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备案无异议申请。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收到通知，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激励草案确认无异议

并进行了备案。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

定， 于近期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 股东大会的召开时

间、地点将另行通知。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后的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自公告之日起，公司办公地址由“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九路

１３１

号四楼”迁至“天津空港

经济区西五道

３５

号汇津广场一号楼”。 现将公司新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公告如下：

新办公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３５

号汇津广场一号楼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３０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４８６６６１７

传真：

０２２－８４８６６６６７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ｂｊｉｊｉａｎ．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

：

ｔｂｊｊ０００９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前述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